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冀交办〔２０１８〕５８３号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印发«厅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

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厅直有关单位、机关有关处室:

按照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«关于印发‹河北省省属国

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›的通知»(冀车改〔２０１８〕２号)

要求,省厅制定了«厅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»,现

印发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.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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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厅属国有企业

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

为做好厅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,按照省委省政

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全面推进我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»

(冀办发〔２０１４〕４３号)、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印发«河北

省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指导意见»(冀车改〔２０１６〕６号)和

«河北省省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»(冀车改

〔２０１８〕２号)的有关要求,结合我厅实际,制定以下实施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基本原则

１、坚持创新制度、分类保障.改革公务交通保障方式,完善差

异化公务交通保障制度,推进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,实现普通公务

出行社会化,取消与经营和业务保障无关的车辆,从严配备并集中

管理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.

２、坚持厉行节约、提高效率.以公务交通成本节支情况作为

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评价标准,合理确定厅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

配备标准及公务交通补贴标准,并严格规范管理,切实保障履职和

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.

３、坚持实事求是,统一谋划.稳妥处理改革涉及的各方面利

益,综合考虑生产经营、交通条件等企业实际情况,不搞一刀切,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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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.

４、坚持分级负责、稳妥推进.厅属国有企业要充分结合本企

业实际,周密制定改革实施方案,对子企业逐级落实责任,先易后

难、分类分步、层层推进改革.

(二)总体目标

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前,基本完成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总部及符

合改革条件的各级子企业、厅属事业单位所属企业改革工作.通

过改革,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、交通费用节约可控、车辆管理规

范透明、监管问责科学有效,基本形成与企业负责人履职特点、生

产经营需要相结合的新型公务用车管理制度.

二、主要内容

(一)参改范围

１、单位范围.本方案适用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总部及所属

各级国有全资、国有控股子企业;厅属事业单位所属企业.

２、人员范围.原有符合公务用车配备条件的企业负责人(领

导班子成员),以及按照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符合公务

用车配备条件的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、集团总公司总工程师、总经

济师、总会计师等人员和岗位(以下简称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).

(二)改革工作内容

１、改革企业负责人公务交通保障方式.改革企业负责人公务

用车实物供给方式,实行配备公务用车或者发放公务交通补贴.

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总部主要负责人原则上通过配备公务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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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履职需要,集团总部副职负责人可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
公务交通保障方式.采取配备公务用车方式的,要严格执行中央

以及省有关部门关于公务用车配备的规定,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

公务交通补贴.采取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方式的,要取消为企业负

责人配备的公务用车,每月按标准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或者按年度

计算的补贴标准内据实报销公务交通费用.参改企业综合考虑负

责人履职需要、所在地党政机关公务交通补贴标准、公务用车改革

成本节支及薪酬制度改革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补贴标准,报厅属

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领导小组(附后,简称厅车

改领导小组)审定.

２、推动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实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.其他

符合条件的人员公务出行原则上全部实行社会化保障,取消配备

公务用车方式.各参改企业根据岗位特点和生产经营实际,合理

分档确定公务交通补贴标准,报厅车改领导小组审定.每月按标

准发放公务交通补贴或者按年度计算的补贴标准内据实报销公务

交通费用.

３、实施企业经营和业务保障等其他公务用车改革.各参改企

业取消与经营和业务保障无关的车辆,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机要

通信、应急、特种专业技术服务(生产)、商务接待、执纪等实际需要

保留适当的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.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车型应根

据实际用途按照实用节俭的原则合理确定,严格控制数量.公务

用车制度改革过程中,优先淘汰使用效率低、运行维护成本高、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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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标准明显偏高的公务用车.

取消为退休、离任或者调离本企业的人员配备的公务用车,交

投集团公司总部部门负责人及部门其他员工、非本企业人员等不

得配备公务用车.

４、分级推进企业及各级子企业(含分支机构,下同)公务用车

制度改革.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总部要统筹协调推进各级子企

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,根据子企业生产经营实际、所处自然环境等

客观因素以及规模、效益等情况合理确定公务交通保障方式,具备

公务出行社会化保障条件的子企业负责人及其他符合公务用车配

备条件的岗位和人员原则上要以社会化、市场化为方向进行改革,

确需配备公务用车的可予以保障.要从严确定子企业的公务交通

补贴标准和参改人员范围,合理控制其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的数

量和配备标准.

５、实行企业公务用车(含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,下同)集中统

一管理.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总部应对公务用车的购置(租

赁)、更新、保养、维修以及日常使用等实行集中管理,统一调配.

新购置的公务用车应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.完善公务用车使用管

理程序,健全公务用车使用明细登记制度,确保每辆公务用车每次

公务出行的详细信息有据可查.要加强对保留车辆的标识化、信

息化管理.不得擅自增加公务用车数量,不得向子企业调换、借用

公务用车及转嫁公务用车购置、租赁资金和运行费用.

６、合理控制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配置标准.各参改企业公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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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车制度改革后保留的轿车型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要符合中央和

省有关标准规定.新购置的轿车型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配置标准

原则上要控制在购车价格１８万元(不含车辆购置税,下同)以内、

排气量１．８升(含)以下,商务车型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要控制在

购车价格３８万元以内、排气量３．０升(含)以下.确因生产经营需

要等原因必须配备较高标准经营和业务保障用车的,参改企业应

严格履行内部决策程序,子公司要向集团总部申报批准后方可配

备,并严格控制数量.

７、严格规范企业租赁公务用车管理.通过租赁公务用车保障

企业负责人履职需要和企业日常经营业务的,视同配备公务用车

进行管理.要严格按照«河北省省属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

实施意见»关于配备公务用车的规定,控制租赁公务用车数量和标

准,参照本地区同车型的市场租赁平均价格合理确定单车租赁价

格,降低租赁费用.

８、加强企业公务用车费用预算管理.各参改企业要将公务用

车购置(含租赁)、运行维护等费用以及公务交通补贴纳入年度预

算管理,明确预算编制、审核、调整、动态监测以及执行等规定和程

序,严格控制公务用车开支范围和标准,每年编制公务用车专项预

算方案并严格执行.

９、公开规范处置取消车辆.各参改企业要根据国家和省有关

国有资产转让规定,制定统一规范的公务用车处置办法,本着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处置取消车辆,防范国有资产流失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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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、妥善安置司勤人员.厅属国有企业要根据配备、使用公务

用车的实际需要,合理设置司勤人员岗位,按照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

择优原则确定留岗人员.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妥善处理好与相关

司勤人员的劳动关系,保障其合法权益,不得简单推向社会.

１１、完善企业公务交通保障制度.各参改企业要按照本方案

制定本企业公务出行保障制度,明确公务出行的保障方式、操作程

序、管理办法以及公务交通补贴标准等,做好与企业国内差旅制度

的有效衔接,不得为参改人员既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又提供公务用

车保障.

１２、加强公务用车监督.要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管理情况、公

务用车专项预算方案执行情况、公务用车总量及使用明细等纳入

本企业司务公开、内部审计、监事会监督、执纪监督工作内容以及

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范围.

(三)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

１、责任分工.①厅车改领导小组办公室,负责制定«厅属国有

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»及相关文件,并抓好组织实施.

②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总部,负责制定本企业«公务用车制度改

革实施方案»,报厅车改领导小组审批后实施,同时负责所属子企

业车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.③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公司所属各级国

有全资、国有控股子企业改革方案由集团总部审核,报厅车改领导

小组审定.④厅属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由其

监(主)管事业单位审定,报厅车改领导小组备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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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完成时限.按省车改办要求时间节点逐步推进厅属国有企

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.９月２０日前,厅车改领导小组完成审

批厅属参改企业车改方案,组织封存取消的公务用车,封存车辆确

保各种证件手续齐全(机动车登记证、行驶证、购车凭证、车辆附加

费证、交强险保单、车船使用税凭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材料和随

车工具),车辆无违法记录,车险有效期在封存停驶之日起６个月

以上.９月３０日前,参改企业封存取消公务用车,做好处置准备;

做好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准备工作;妥善安置司勤人员,做好车改相

关收尾工作.

三、组织实施

(一)加强领导.成立厅属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

改革领导小组,负责安排部署车改工作,下设办公室,具体抓好组

织实施.各参改企业要高度重视,切实加强领导,明确责任分工,

落实工作责任,严格按时间节点组织推进本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

革工作,确保我厅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落到实处.

(二)周密组织.各参改单位车改第一责任人为单位主要负责

人,对本单位车改方案严格把关.要成立专门组织机构,明确专职

人员负责,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本单位改革具体工作,确保按时序要

求依规推进.

(三)稳妥推进.各参改单位要充分认识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

重大意义,统一思想,营造理解和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,解决好改

革和稳定的关系,切实将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,确保我厅国有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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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平稳有序推进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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